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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
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
承擔任何責任。

兗礦能源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YANKUANG ENERGY GROUP COMPANY LIMITED*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碼：1171）

關於調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相關事項的公告

茲提述兗礦能源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i)日期為2021年12月1日有關建議採納A股限制性股
票激勵計劃及根據激勵計劃向關連激勵對象授予A股限制性股票的關連交易的公告；(ii)日期為2021年12月31

日關於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草案）及其摘要修訂情況說明的公告；及(iii)日期為2022年1月12日的通函

（「通函」）。除另有定義外，本公告內所用辭彙與該等公告及通函所載者具有相同涵義。

公司於2022年1月27日召開第八屆董事會第二十次會議，審議批准了《關於調整公司2021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
勵計劃相關事項的議案》。根據2022年度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2022年度第一次A股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的授
權，公司董事會對公司《2021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本激勵計劃」）擬授予的激勵對象名單、限制性股

票數量、相關回購條款進行了調整（「本次調整」）。現將有關事項說明如下：

一、 已履行的相關審批程序

1、 2021年12月1日，公司召開第八屆董事會第十八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討論審議公司〈2021年A股
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草案）〉及其摘要的議案》、《關於討論審議公司〈2021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
劃實施考核管理辦法〉的議案》、《關於授權董事會辦理公司2021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相關事項
的議案》。公司獨立董事已對股權激勵計劃相關事項發表了同意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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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1年12月1日，公司召開第八屆監事會第十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討論審議公司〈2021年A股
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草案）〉及其摘要的議案》、《關於討論審議公司〈2021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
劃實施考核管理辦法〉的議案》、《關於授權董事會辦理公司2021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相關事項
的議案》。

3、 為更好地發揮股權激勵作用，公司根據行業市場的變化及預期，對公司《2021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
計劃（草案）》及其摘要、《2021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實施考核管理辦法》中涉及的公司層面業績
考核指標進行修訂。修訂後的公司《2021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草案修訂稿）》及其摘要、《2021

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實施考核管理辦法（修訂稿）》已經公司於2021年12月31日召開的第八屆董
事會第十九次會議和第八屆監事會第十二次會議審議通過。公司獨立董事對修訂業績考核指標事項
發表了同意意見。

4、 2021年12月31日至2022年1月9日，公司在辦公地點公示了本激勵計劃的激勵對象名單。公示期滿
後，監事會對本激勵計劃激勵對象名單進行了核查並對公示情況進行了說明。

5、 2022年1月14日，公司收到山東能源集團有限公司《關於同意兗礦能源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實施2021年
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的批覆》，同意公司按照有關規定實施本激勵計劃。

6、 2022年1月27日，公司召開2022年度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2022年度第一次A股及H股類別股東大
會，審議批准了《關於公司〈2021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草案修訂稿）〉及其摘要的議案》、《關於
公司〈2021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實施考核管理辦法（修訂稿）〉的議案》、《關於授權董事會辦理
公司2021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相關事項的議案》。同日，將本激勵計劃內幕信息知情人買賣公
司股票情況自查報告進行了公告，未發現相關內幕信息知情人利用內幕信息買賣公司股票的情況。

7、 2022年1月27日，公司召開第八屆董事會第二十次會議和第八屆監事會第十三次會議，審議批准了
《關於調整公司2021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相關事項的議案》、《關於向2021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
勵計劃激勵對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議案》。公司獨立董事對上述議案均發表了同意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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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調整說明

本激勵計劃中：11名激勵對象由於其個人原因，自願放棄全部擬授予的限制性股票；1名激勵對象因工作
崗位變動，失去參與激勵計劃的資格，合計調減擬授予的限制性股票64萬股。另外，根據《中央企業控股
上市公司實施股權激勵工作指引》，參照市場案例，公司擬修改相關回購條款。根據公司2022年度第一次
臨時股東大會、2022年度第一次A股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的相關授權，公司董事會對激勵對象人數、授予
限制性股票數量、相關回購條款進行調整。

本激勵計劃授予的激勵對象由1,268人調整為1,256人，調整後的激勵對象均為公司2022年度第一次臨時股
東大會、2022年度第一次A股類別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審議批准的公司《2021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
（草案修訂稿）》及其摘要確定的人員，擬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數量由6,298萬份調整為6,234萬股。相關回購
條款調整為：未滿足設定的權益解鎖業績目標，股權激勵對象績效考核評價未達標、辭職、個人原因被
解除勞動關係等原因而導致的回購，以及公司終止實施股權激勵計劃的，回購價格不得高於授予價格與
市場價格的較低者（市場價格為董事會審議回購事項前1交易日公司標的股票交易均價）。

三、 本次調整對公司的影響

本次調整不會對公司財務狀況及經營成果產生實質性影響。

四、 獨立董事意見

獨立董事認為：本次調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及本激
勵計劃的有關規定。本次調整屬公司2022年度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2022年度第一次A股及H股類別股東
大會對公司董事會的授權範圍，調整程序合法、合規。因此，獨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調整。

五、 監事會意見

公司監事會認為：本次調整符合《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規定，不存在損害公司及公司股東利益的情況。
調整後的激勵對象均符合《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及本激勵計劃所規定的激勵對象條件，作為本激勵計劃
的對象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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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次調整外，公司本次授予的激勵對象名單和限制性股票數量與公司2022年度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
2022年度第一次A股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所批准的激勵對象名單和限制性股票數量相符。

六、 法律意見書結論性意見

上海市錦天城律師事務所對本激勵計劃調整相關事項出具的法律意見認為：截至法律意見書出具日，本
次調整已取得現階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權；本次調整符合《管理辦法》《公司章程》及本激勵計劃的相關規
定。

本公告分別以中英文刊載。如中英文有任何差異，概以中文為準。

本公司董事會提醒投資者及股東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須謹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兗礦能源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偉

中國山東省鄒城市
2022年1月2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為李偉先生、劉健先生、肖耀猛先生、祝慶瑞先生、趙青春先生、王若林先生及   

黃霄龍先生，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田會先生、朱利民先生、蔡昌先生及潘昭國先生。

* 僅供識別


